常州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信用管理暂行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以下简称“评审专家”）管理，规范评审专家评审行为，推进政府信用体系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江苏省政府采购信用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评审专家包括：经江苏省财政厅选聘，以独立身份参加政府采购评审，纳入江苏省评审专家库管理的人员；按相关法律法规程序，采购人自行选定的评审专家。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失信行为，是指评审专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发生的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非诚实守信行为。

第四条 

失信行为根据失信程度划分为严重失信行为和一般失信行为两个等级。

严重失信行为是指评审专家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

一般失信行为是指除前款所规定的严重失信行为之外，评审专家违反政府采购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和诚实守信原则，破坏政府采购评审秩序，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正高效开展的行为。

第五条 

财政部门按采购人所属预算级次，由本级财政部门负责对评审专家进行记分及记录，辖市（区）财政部门应将记录情况报市级财政部门备案。

第六条  

财政部门要积极调查核实评审专家失信行为，除对评审专家的违法违规行为记分和记录外，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章  评审专家失信行为

第七条 

评审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严重失信行为：

（一）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

（二）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

（三）与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未回避；

（四）收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五）提供虚假申请材料；

（六）拒不履行配合答复供应商询问、质疑、投诉等法定义务；

（七）以评审专家身份从事有损政府采购公信力的活动。

第八条 

评审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一般失信行为：

（一）确定参与评标至评标结束前私自接触投标人；

（二）接受供应商提出的与投标（响应）文件不一致的澄清或者说明，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除外；

（三）对需要专业判断的主观评审因素协商评分；

（四）在评审活动中记录、复制或带走评审资料；

（五）发现采购文件内容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或内容有重大歧义，导致采购活动无法继续进行，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未停止评审并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说明情况；

（六）未在评审报告上签字，或对评审报告有异议未签署不同意见并说明理由；

（七）转托他人参与评审；

（八）在评审过程中，未主动将通讯设备交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集中保管，擅自与外界联系；

（九）经评审委员会认定评分畸高、畸低的，拒不改正的；

（十）未按时参加评审工作，迟到、早退；

（十一）评审结束后超标准索要并接受劳务报酬、差旅费或其他报酬；

（十二）未要求报价明显偏低的供应商提供合理说明；

（十三）评审现场未对评分、供应商报价等重要数据履行核对义务；

（十四）在评审过程中发现供应商有行贿、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串通等违法行为，未及时向采购人同级财政部门报告；

（十五）在评审过程中受到非法干预，未及时向采购人同级财政部门举报；

（十六）其他一般失信行为。

第三章  失信行为认定与记录

第九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及政府采购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自发现评审专家存在失信行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填写《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失信行为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按采购人所属预算级次向同级财政部门反映。

第十条 

财政部门核查《报告表》反映的评审专家失信行为，经认定后，填写《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失信行为记录表》，录入政府采购信用评价基础信息库，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该评审专家，辖市（区）财政部门作出记录后应报市级财政部门备案。

第四章  信用记录运用

第十一条 

信用评价结果通过信用评价分和星级表示。

评审专家的初始信用评价分为100分。每发生一次严重失信行为，扣80分；每发生一次第八条第一项至第九项一般失信行为，扣10分；每发生一次第八条第十项至第十六项一般失信行为，扣5分。严重失信行为有效期与评审专家法律责任期限一致；一般失信行为有效期自财政部门认定之日起为期一年（除有信用修复的情况外）。失信行为有效期满后，恢复被扣除的信用评价分。

根据评审专家的信用评价分，星级由高到低分为五星、四星、三星、二星、一星。评价得分为100分，为五星；评价得分为80-99分，为四星；评价得分为60-79分，为三星；评价得分为30-59分，为二星。评价得分为29分以下，为一星。

第十二条 

评审专家有严重失信行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作出处罚，并由市级财政部门提请江苏省财政厅将其解聘，同时将严重失信行为定期推送至“常州市政府采购网”“信用常州”等网站公示。

第十三条 

评审专家信用评价结果为三星的，由市级财政部门约谈并责令限期整改；评价结果为二星的，暂停相关评审专家的抽取和使用；评价结果为一星的，由市级财政部门提请江苏省财政厅将其解聘。

第五章  救济措施和信用修复

第十四条 

评审专家对财政部门失信行为认定存在异议的，可在认定之日起15日内，提交复核申请及书面证明材料，由同级财政部门复核。

第十五条 

严重失信行为在有效期内不予修复。一般失信行为在有效期内，评审专家公开作出信用修复承诺，并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整改材料、提请修复信用的，经同级财政部门核实，可恢复被扣除的信用分。拟修复信用的，一般失信行为的有效期不得少于六个月，且修复前该评审专家在有效期内不得有其他失信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财政部门在日常监管和投诉案件办理过程中，对发现并认定的评审专家失信行为适用本办法。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常州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